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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都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2年6月14日起增加国都证券作为旗下基金的

销售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适用基金代码

1 交银施罗德启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4038

C类：014039

注： 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前提下，销售机构办理各项基金销售业务的具体时间、

流程、业务类型及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内容（如有）以销售机构及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8118

网址：www.guodu.com

2、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

网址：www.fund001.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

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51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签订授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4

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的授信额度，实际授信额度、期限以及采用的担保方式等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2022年 4月 30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2）。

现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公司向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9000�万

元的存量流动资金贷款展期，并签署相关展期协议，展期期限一年。 同时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李介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瑞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

总裁李冬阳先生及其夫人、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瑞和产业园发展有

限公司、深圳市瑞和恒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深圳航空大酒店、全资孙公司瑞信新

能源（信丰）有限公司为公司向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9000万元

的存量流动资金贷款展期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担保措施。 具体情况以公

司与银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上述事项属于已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范围，且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

公司不提供反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 �公告编号:2022-052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3000吨/年L-薄荷醇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徽海华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华科技” ）投资建设的3000吨/年L-薄荷醇项目于2022年3月

正式试车投产。 目前，该项目已实现高纯度L-薄荷醇量产，经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产品

各项关键指标已达标。近日，海华科技取得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食品生产许可

证》，具体信息如下：

生产者名称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解凤苗

住所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开源大道38号

生产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开源大道36号

食品类别 食品添加剂

许可证编号 SC2013403110004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300680814170J

食品生产许可品种 二丁基羟基甲苯（BHT）;百里香酚；薄荷脑（dl-薄荷脑，l-薄荷脑）

公司作为国内唯一拥有“间甲酚-百里香酚-L薄荷醇” 全产业链的企业，L-薄荷醇

项目的顺利投产，实现了产业链关键技术突破，解决甲酚行业技术难题，填补国内技术空

白，实现进口替代，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国内细分领域的领先地位，提高市场抗风险的能

力，对公司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薄荷醇是全球最大的香精香料品种之一，因其特有的薄荷香气及清凉作用，被广泛

应用于日化用品、食品饮料、医药等领域，市场空间广阔。 L-薄荷醇项目从投入运行到全

面达产尚需一定时间，项目产能也将逐步释放，全面达产后可能会受到行业变化、市场波

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5162� � � �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2-020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6月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第十

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2022年第67次工作会议对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

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2-093

转债代码：113620� � � � � � � �转债简称：傲农转债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2022年6月13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2年6月10日以电子邮件、

短信或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庆琪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

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各监事均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和内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

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4）。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2-094

转债代码：113620� � � � � � � �转债简称：傲农转债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35,000.00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089号）文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30,198,914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0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439,999,988.84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合计人民币7,478,198.9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32,521,789.93元。 上

述资金已于2022年4月15日全部到位，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

诚验字[2022]361Z0021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本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为上述募集资金的暂时闲置部

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其他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及本次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宜丰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5,000头母猪自繁自养猪场项目（一期） 60,000.00 44,252.18

2 永新县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8万吨饲料（一期）项目 10,000.00 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94,000.00 94,000.00

合计 164,000.00 143,252.18

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使项目尽快建成并产生效益，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

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进行部分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投入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单个或多个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进行调整。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1 宜丰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5,000头母猪自繁自养猪场项目（一期） 44,252.18 5,556.88

2 永新县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8万吨饲料（一期）项目 5,000.00 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94,000.00 94,000.00

合计 143,252.18 99,556.88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为43,695.30万元（含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余额）。

三、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

生产经营需求，本次公司拟使用宜丰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暂时闲置的不

超过3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到相应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进度提前归还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展，确保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要求，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未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证券监管部门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和内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

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认为：1、公司本次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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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5月

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合计不超过4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其中宜丰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使用资金额度不超过36,000万元、永新县傲农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资金额度不超过4,000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合计不得超过40,000.00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一、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赎回情况

公司子公司宜丰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通知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2年5月1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2022年6月13日，公司对上述产品进行全额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16,000万元，获得收

益人民币29.35万元，相关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相应的理财

账户（账号：161080100200158579）已注销。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20,000 - - 20,000

2 通知存款 16,000 16,000 29.35 0

3 通知存款 4,000 - - 4,000

合计 40,000 16,000 29.35 2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0.6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019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6,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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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2年5月28日、2022年6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分别披露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2022年5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定于2022年6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届次：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6月14日（星期二）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14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14日9:15—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网络投票包含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

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8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2年6月8日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八)�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9楼第一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议案名称及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攀枝花川发龙蟒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20万吨新材料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制订《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2、议案审议披露情况

议案1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4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议

案1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除此外，议案2为议案3和议案4表决通过的前提条件。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5月28日、6月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敬请广大中小投资者积极参与。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 会议登记等事项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手续登记；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2年6月10日下午17:00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并与公司电话

确认），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应在会前提交原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5、现场参会登记时间：2022年6月10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6、现场参会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9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

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 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暂定半天。

2、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晓霞、袁兴平 电话：028-87579929

传真：028-85250639� � � � � � � � � � � � � �邮箱：sdlomon@sdlomon.com

邮编：610091�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9楼

3、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 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 关于增加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通知。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 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程序

1、 股东投票代码：362312，投票简称：“川发投票” 。

2、 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2年6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年6月14日9:15-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对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攀枝花川发龙蟒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20万吨新材料

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制订《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填表说明：表决前，请在股东或受托人签名栏签名；表决时，请在相应的“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每项均为

单选，多选无效。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出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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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众合科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

日以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2、会议于2022年6月1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0�人。

4、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面签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拟股份制改制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并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以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2022]5281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2022年4月30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中的9,666.67万元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9,666.67万元，拟设股份公司发行的股份性质为普通股，均同股同权、

同股同责、同股同利。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拟股份制改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43）。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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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拟股份制

改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科技”或“公司” ）于2022年6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拟股份制改制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海纳” ）拟进行股份制改制并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海纳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 浙江海纳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742944246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9月12日

注册资本：9,666.67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昊

住所：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万向路5号

经营范围：生产：单晶硅及其制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批发、零售：单

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业务。

(二)�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00.00 60.00

2

开化玉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36.67 19.00

3

杭州海合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46.67 16.00

4 国科众合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483.33 5.00

合 计 9,666.67 100.00

(三)�历史沿革

1、2002年9月，公司设立

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浙江海纳曾用名，以下简称“杭州海纳” ）设立于2002年9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

800.00万元，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众合科技曾用名）出资3,600万元，占注册资本94.74%；浙江海纳半导

体分公司工会委员会（后更名为“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5.26%。

2、2003年1月，第一次增资

2003年1月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机器设备以及现金合计2,000万元增资杭州海纳。本次增资后，浙江

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海纳5,60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96.55%；浙江海纳半导体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持有杭州海纳20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3.45%。

3、2010年6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0年6月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将拥有杭州海纳3.45%股权以554.24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浙江

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众合科技曾用名）。 本次股权转让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海纳5,800万元出

资额，占注册资本100%。

4、2021年8月，第二次增资

2021年8月，浙江海纳增资至9,666.67万元。 本次增资后，新股东开化玉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

836.67万元，占注册资本19%。 新股东杭州海纳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后改名为杭州海合芯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546.67万元，占注册资本16%，新股东国科众合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83.33万元，占注册资

本5%，公司出资额不变，占注册资本比例下降至60%。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4月30日

（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2,598,301.26 411,088,176.53

负债总额 215,915,094.20 203,769,066.89

净资产 276,683,207.06 207,319,109.64

项目

2022年1-4月

（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073,877.77 252,064,355.60

利润总额 26,598,496.40 53,636,146.30

净利润 23,389,127.45 48,170,164.82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浙江海纳单体数据（非合并口径）

(五)�核心业务介绍

浙江海纳主要从事半导体单晶硅锭及硅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核心产品包括3-8英寸半导体级直拉单晶硅

锭、半导体级研磨硅片及抛光硅片，可应用于中高端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终端应用场景包括通信、汽车电子和工业电

子等。

近几年来，公司分别获得了“衢州市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浙江省隐形冠军” 、“全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材料分技术委员会技术标准一等奖” 、“安全生产十佳企业” 、“省清洁生产企业” 、“省专利示范企业” 等多

项荣誉。

二、 股份制改制方案

为促进公司泛半导体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浙江海纳以全体现有股东作为发起人，采取发起设立方式将浙江海纳

由有限责任制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浙江海纳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基准日确定为2022年4月30日。

浙江海纳根据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为普通股。 整体变更完成后，浙江海纳的

现有股东成为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股权比例不变，原浙江海纳的业务、资产、人员和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股份

有限公司继承。

全体发起人拟将浙江海纳截至2022年4月30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中的9,666.67万元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总额9,666.67万元，每股人民币1元，净资产扣除股本人民币9,666.67万元后的余额计入资本公积。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部股份由审计基准日公司登记在册股东按照原出资比例持有。

各发起人认购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00.00 60.00

2

开化玉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36.67 19.00

3

杭州海合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46.67 16.00

4 国科众合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483.33 5.00

合 计 9,666.67 100.00

三、 股份制改制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股份制改制的目的

有利于浙江海纳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三会一层”的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有利于进一步完

善浙江海纳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 为浙江海纳在泛半导体产业的

长期发展及走向资本市场做准备。

2、股份制改制的原因

浙江海纳凭借着优良的产品品质和高客户粘性，在3-8寸中小尺寸半导体单晶硅材料领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竞争

优势，综合实力稳步提高，2020年成长为“浙江省隐形冠军” 企业。

传承自浙江大学半导体厂的五十多年半导体基因和底蕴，经过多年的深耕和发展，自2020年以来浙江海纳一直处

于满产状态。 2021年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3.27亿元， 同比增长50.80%； 贡献净利润约5,247.27万元， 同比增长

201.48%；毛利率和净利润率分别提高至40.06%、16.03%。 2021年半导体硅片订单量和生产负荷饱满，新增抛光片技改

项目逐步释放产能，抛光片产销量上涨显著。 半导体材料进入量产时期，逐步形成规模经济，且订单形势和发展前景较

好。

3、对公司的影响

改制完成后，众合科技仍为浙江海纳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浙江海纳的股份制改制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运作构

成实质性影响。浙江海纳其主营业务与公司及其他业务板块不存在竞争关系，不影响众合科技维持独立上市地位，不会

对众合科技现有业务带来不利影响。

四、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改制设立股份公司，有利于浙江海纳进一步完善其法人治理

水平、优化组织结构、完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众合科技总体

经营战略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和众合科技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众合科技独立上市地位，也不会对众合科技的持续

经营运作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进行股份制改制。

五、 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拟股份制改制，是为了推动其将来走向资本市场，但能否成功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

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2022]5281号”《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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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

业投资机构合作开展围绕物联网与人

工智能领域基金投资的进展公告之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投资概述

为继续深化公司一体双翼战略，进一步夯实在大数据应用、物联网平台、感知芯片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从而加快公

司数据服务和产业数字化业务布局，2021年12月16日，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科技” 、“公司” ）

与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曜途投资” ）开展合作，出资 4,000�万元认购其发起设立的新一期围绕新

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民币基金（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耀途基金” 、“本基金” ）的有限合伙份额。耀途基金主要投

资方向为物联网与人工智能行业的底层传感器、芯片、算法、数据和存储等，应用领域包括汽车电子、消费电子、云计算、

智能驾驶、企业级服务和机器人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2月20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开展围绕物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基金

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17）。 ）

2022年1月8日，耀途基金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月10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

com.cn） 的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开展围绕物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基金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3）。 ）

二、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经耀途基金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同意变更基金有限合伙人等事项，并对《合伙协议》进行修订完善。近日，公司收

到通知，耀途基金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目前，耀途基金共募资资金112,800万元。 现将变更情况详细说明如

下：

1、新增8位有限合伙人：徐州汇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泓宁亨泰芯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众源二期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南京江北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梨阳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交大菡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增有限合

伙人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2、有限合伙人宁波耀途创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加认缴出资，由原认缴出资14,300万元增加至15,

800万元。

本次变更后，耀途基金已认缴出资额由79,300万元变更为112,800万元。本次变更前后，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如

下：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后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

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普通

合伙人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2.5221% 2,000 1.7730%

有限合伙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7831% 3,000 2.6596%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7831% 3,000 2.6596%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6.3052% 5,000 4.4326%

江苏芯卓投资有限公司 5,000 6.3052% 5,000 4.4326%

上海川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00 5.0441% 4,000 3.5461%

天津仁爱智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6.3052% 5,000 4.4326%

嘉兴天府骅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12.6103% 10,000 8.8652%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 5.0441% 4,000 3.5461%

宁波耀途创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00 18.0328% 15,800 14.0071%

孙小平 5,000 6.3052% 5,000 4.4326%

邳州经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6.3052% 5,000 4.4326%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鼎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00 6.3052% 5,000 4.4326%

上海建发造强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3.7831% 3,000 2.6596%

青岛银盛泰科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 7.5662% 6,000 5.3191%

徐州汇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4.4326%

宁波泓宁亨泰芯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00 6.2057%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3,000 2.6596%

上海众源二期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000 4.4326%

南京江北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 2.6596%

上海梨阳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5,000 4.4326%

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2.6596%

上海交大菡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0.8865%

合 计 79,300 100.00% 112,800 100.00%

三、 新增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1、 徐州汇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2MA22J9KM8K

（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成立日期：2020年9月24日

（4） 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新华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出资额：200,000.0000万（元）

（6） 住所：徐州市邳州市东湖街道岠山路12号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润城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80%

2 江苏新华日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5%

3 江苏新华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5%

2、 宁波泓宁亨泰芯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7DCWBH3M

（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3日

（4）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泓宁亨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出资额：3,800.0000万（元）

（6）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十二号3560室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宁波泓宁亨泰慈牛永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95%

2 宁波泓宁亨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5%

3、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6739170837

（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 成立日期：2008年4月14日

（4） 法定代表人：刘圣

（5） 注册资本：283,460.0000万（元）

（6）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霞盛路8号

（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通信设备制

造；光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

载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100%

4、 上海众源二期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H3PW61N

（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成立日期：2021年4月27日

（4）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众源二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 出资额：201,000.0000万（元）

（6）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水芸路432号5005室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临港管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9.85075%

2 上海报业集团文化新媒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8806%

3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19.9005%

4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9.95025%

5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97015%

6 上海莘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97512%

7 上海闵行金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97512%

8 上海众源二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0.49751%

5、 南京江北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MM6H38Y

（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 成立日期：2016年6月3日

（4） 法定代表人：张剑

（5） 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元）

（6）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天浦路6号

（7）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子基金；基金管理业；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投资管理、资产受托

管理、股权管理及投资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0%

2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

3 南京市六合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7.5%

4 南京大江北国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5%

5 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

6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5%

6、 上海梨阳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JJR9513

（2）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3） 成立日期：2021年5月25日

（4） 投资人：蒋茂远

（5） 出资额：200.0000万（元）

（6）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坤路1号1幢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 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UU7J55

（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16日

（4） 执行事务合伙人：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出资额：64,200.0000万（元）

（6）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新秀社区沿河北路1002号瑞思大厦三层B356

（7）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

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

（8）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8.13084%

2 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6916%

8、 上海交大菡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372P

（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5日

（4）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菡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 出资额：50,100.0000万（元）

（6）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云谷路599弄6号205室

（7）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99.8004%

2 上海菡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1996%

四、 关联关系说明

1、经查询前200名股东，耀途基金原合伙人及新增有限合伙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他利益安排或一致行

动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也不存在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认购耀途基金，也未在耀途基

金中任职，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耀途基金管理人曜途投资与其他有限合伙人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其他关联关系说明：普通合伙人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有限合伙人宁波耀途创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出资比例为0.7%。

五、 备查文件

苏州耀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36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22年4月20日，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西陇科学” 或“公司” ）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2022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2022年度，根据公司及子（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及子（孙）

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

民币20亿元，其中子（孙）公司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2亿元。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2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详见公司2022年4月22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对2022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由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西陇科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西陇” ）、控股子公司广州西

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精细”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西陇科学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授信额度范围内

申请办理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380,000,000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系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 已经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审议批准的范围内。

三、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231666168R

法定代表人：黄少群

成立日期：1994-7-19

注册资本：58521.6422万人民币

住所：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1-3号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及化学试剂【涉及危险化学品项目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粤汕应危生字【2021】0004号许可项目生产，有效期至2024年8月9日】、药品、化学肥料、

塑料制品的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销售（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3-氨基丙烯

（107-11-9）等74种剧毒化学品、高锰酸钾（7722-64-7）等68种易制爆化学品（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汕应经（A）字【2019】0015号，期限至2022年8月25日）；销售（不带有储

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品种见许可证汕金应急经（B）字【2019】0001号核准项目

经营（期限至2022年8月18日）、日用化学品、玻璃器皿、五金、交电、实验仪器、仪器设备、

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办公家具的销售、食品销售；医疗器械的研发、医疗器械的生产、医疗

器械的经营；室内设计装修；设备维修；厂房租赁；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不含固体废物、危

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贵金属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稀有金属

及其化合物的销售；消毒产品的生产销售；净水剂的生产销售；药用辅料的生产销售；货物

的进出口、技术的进出口。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71,960.38 203,560.74 273,495.22 13,675.82 13,664.81

2022年3月31日 2022年1-3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04,570.08 220,961.54 68,207.72 18,307.98 17,384.89

(注：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母公司数据，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1-3月数据未经

审计)

四、 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2、 保证人名称：四川西陇科学有限公司、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3、 担保范围：银行授信额度内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

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发生的债务。

4、 主债权发生期间：201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5、 担保金额：

1)�担保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8000万元

2)�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担保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

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担保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6、 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五、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5,512.59�万元，控股子公

司对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59,893.30万元， 上述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0%、6.922%和26.72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 备查文件

1.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